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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营利法人为公司组织，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22 条

第 2 项规定: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

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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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人未经合法决议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实践经验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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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总则》第 85 条对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违反法律或章程作出

决议被法院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第 170 条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执行工作任务人员的行

为后果进行规定，但对这两条规定的适用进行系统整理，仍存在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的决议

内容违反法令、决议不成立以及执行人员职务范围外事项所为行为，且相对人善意时无法通

过解释得出合理答案的法律漏洞。通过整理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和学界对公司法人未经股东会

或董事会合法决议所为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争议的梳理，并对绝对无效说、相对无效说和无

权代理说等不同见解的法理基础和源由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益衡量说。在面对相关

案件时，应综合考量法律规定需经董事会决议的规范目的、交易安全、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等

因素，来解释法律行为的效力，确保个案处理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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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民法总则》第 85 条规定: “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

响。”解释上，营利法人的代表人若依据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而与他人形成民事

法律关系，该民事法律关系将因该决议是否经请求撤销①及相对人是否善意等要件，而生不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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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之，《民法总则》对于非营利法人及特别法人则未设有类似规定，显然就法人决议程序不合

法或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所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特别采用外观优越原则。尽管如此，《民法

总则》第 85 条规定仍遗留若干未解难题。

首先，《民法总则》第 85 条明定法人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因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

所作出决议遭法院判决撤销或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而受影响，固然提供明确的判断基准，有助于解决当

前的实务争议，有助于法律关系的安定性，但如何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仍为一高难度的问题。其

次，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时，该决议固然应解为无

效，② 但《民法总则》对于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受影响，则只

字未提。若观察《民法总则》第 85 条规定仅就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得撤销之事由

及外部民事法律关系效力的情形加以明定，似可解为无效，且不论相对人是否善意或恶意。

又依《民法总则》第 170 条规定: “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

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不仅明定若

执行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并明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其职

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显然对于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的执行人员若逾越职权范围的限制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并未设有差异性规范。

反观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及“公司法”对于公司法人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合法决议所为

法律行为之效力，不论是程序或实质内容的瑕疵，均未设有任何规定，完全仰赖司法实务之判决，以

定其效力。笔者拟整理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上对于公司法人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合法决议所为法律行为

是否有效的争议个案，分析各个法院的见解，并佐以学界的主张，期能提供类案裁判参考。

一、《民法总则》第 85 条及第 170 条规定的适用疑义

依《民法总则》第 85 条规定的内容，应可得出下列各种解释结论及法律适用的疑义:

1． 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经请求撤销，若相对人为善意，依该条的文义解

释，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2． 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经请求撤销，若相对人非善意，依该条的反面解

释，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恶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影响。
3． 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未经请求撤销，若相对人为善意，因权力机构或

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仍为有效，从法律逻辑的推论而言，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

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4． 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未经请求撤销，若相对人非善意，因权力机构或

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仍为有效，从法律逻辑的推论而言，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恶意相对人形成的

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应注意者，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其决议无

效，或者决议不成立时，因相对人系明知或可得而知该决议存在瑕疵时，不论是决议经请求撤销、

决议无效或决议不成立的瑕疵类型，对恶意相对人均不生信赖决议有效的问题。如前所述，当法人

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经请求撤销时，若相对人非善意，依 《民法总则》第 85 条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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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22 条第 1 项规定: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无效。”



面解释，应解为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恶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影响; 决议得撤销的瑕疵

既对公司的影响较轻，而决议无效或决议不成立的瑕疵类型对公司的影响较重，本于举轻以明重的

法理，应可依当然解释的方法，得出营利法人依据决议无效或决议不成立与恶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

法律关系应受影响的结论。相对地，若相对人为善意，因决议无效或决议不成立的瑕疵类型，对善

意相对人信赖该决议有效的影响程度较轻，而决议得撤销的瑕疵类型，因在未经撤销前仍为有效，

对善意相对人信赖该决议有效的影响程度较重，则无法本于举轻以明重的法理，将决议无效或决议

不成立的瑕疵类型纳入 《民法总则》第 85 条的规范射程内。换言之，就决议无效或决议不成立的

瑕疵类型而言，并无法直接透过《民法总则》第 85 条规定的解释，而得出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

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应受影响的解释结论。

另外，若公司法人的执行人员从事逾越职权行为，超出法人对其所为职务范围的限制，而以法

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依 《民法总则》第 170 条规定，则以相对人是否善意而异该民事

法律行为的效力。因此，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时，若对于执行人员的职权范围

设有限制，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问题在于，《民法总则》第 170 条对于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外的事项 ( 例如属于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职权事项) ，而以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则未设有明

文。申言之，关于公司法人的执行人员从事逾越职权行为的原因，固然可能对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

项，竟然逾越公司法人依章程或内部规章 ( 例如分层授权表) 对其职权范围所设定的限制所致，

而应受《民法总则》第 170 条规定的规范。相对地，亦有可能公司法人的执行人员以法人的名义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属于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职权事项，在未经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合法决议

的情况下竟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则应依上述决议不成立的瑕疵类型处理。亦即，当相

对人是恶意时，公司法人的执行人员未经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合法决议的情况下以法人的名义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可透过《民法总则》第 85 条的反面解释及当然解释，得出该民事法律行为对公司

法人应不发生效力的结论。反之，当相对人是善意时，公司法人的执行人员未经权力机构、执行机

构合法决议的情况下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则无法透过 《民法总则》第 85 条规定的解

释得出明确的结论。

二、台湾地区公司法人决议瑕疵的类型

( 一) 股东会决议瑕疵的类型及效力

台湾地区“公司法”对于股东会决议之瑕疵，仅明文规定决议得撤销及决议无效两种类型。

所谓决议得撤销，是指股东会之召集程序或其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时，股东得自决议之日起三

十日内，诉请法院撤销其决议 ( “公司法”第 189 条) 。

所称决议无效，则指股东会决议之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者无效 ( “公司法”第 191 条) 。至

于股东会决议之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者，系指其决议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之明文规定或公序良俗等

情形而言。③ 所谓决议内容违反法令，除违反股东平等原则、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股份转让自由原

则或侵害股东固有权外，尚包括决议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在内。④

应注意者，依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及学界的见解，皆认为股东会决议的瑕疵，有得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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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0 年度台上字第 1862 号民事判决。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 620 号民事判决。另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 277 号民事判

决: “股东会决议之内容，违反法令者无效，包括决议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在内。若当事人一方对于确定判决之效力得以

法律行为予以否认，无异允许其得任意排除该判决之拘束力，自有违判决效力之公益性与强行性，应认为系违反公共秩序。”



无效及不成立等型态。⑤ 所谓决议不成立 ( 不存在) ，系指自决议的成立过程观之，显然违反法令，

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有股东会召开或有决议成立的情形而言。⑥ 通常而言，必须先有股东会决议的成

立 ( 存在) ，始得进一步探究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无效或得撤销之事由。故股东会决议之不成立 ( 不

存在) ，应属股东会决议瑕疵的独立类型。⑦ 例如未召集股东会却虚构开会及制作会议记录、无召

集权人召集股东会所作成的决议、⑧ 不足法定出席定足数而作成之股东会决议等。⑨

( 二) 董事会决议瑕疵的类型及效力

台湾地区“公司法”对于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决议方法或决议内容如有违反法令或章程时，

就其效力及救济程序虽设不同规定，但对于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决议方法或决议内容如违反法令或

章程时，则对于其效力及救济程序未设有任何规定。所称董事会决议瑕疵的分类，学理上通常比照

股东会的规定，区分为召集程序、决议方法或决议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等三种情形，前二者为决议

程序的瑕疵、后者为决议内容的瑕疵。应注意者，观诸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见解，则尚有决议不成

立的类型。瑏瑠

首先，就董事会召集程序的瑕疵事由而言，主要为无召集权人所为的召集、召集事由未载明、
未于“公司法”第 204 条所规定 7 日前通知 ( 包括无紧急情事的随时召集) 、漏通知董事或监察人

等四种型态。
其次，所称董事会的决议方法有瑕疵，即指其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而言，例如以未达法令

或章程所规定的出席定足数或同意数而为决议、未经合法代理而由代理人参与决议或董事对于有利

益冲突事项未为回避而参与决议等情形。依台湾地区 “经济部”的解释，即认为如章程未订有董

事得出席董事会之代理者，则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会对公司不生效力，至于董事会的决

议是否有效，则建议应循司法途径解决。瑏瑡 又如董事对议案具有自身利害关系，而未回避参与表

决，观诸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见解，则认为董事对于应回避事项未回避，而参与董事会的决议，其

决议方法已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自属无效。瑏瑢 详言之，由于公司法对董事会之召集程序或其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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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 1174 号判决: “股东会决议之瑕疵，与法律行为之瑕疵相近，有不成立、无效、
得撤销等态样。所谓决议不成立，系指自决议之成立过程观之，显然违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有股东会召开或有决议成

立之情形而言。因必须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股东会决议存在，始有探究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无效或得撤销事由之必要，故股东

会决议不成立应为股东会决议瑕疵之独立类型。‘公司法’虽仅就决议之无效及撤销有所规定，惟当事人如就股东会决议是否

成立有争执，以决议不成立为理由，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应非法所不许。”其他类似之司法实务见解，参见台湾

地区“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 1821 号判决。另参见王文宇: 《公司法论》，元照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307—308 页; 王

泰铨: 《公司法新论》、王志诚修订，三民书局 2009 年版，第 455—461 页。
参见王志诚: 《时光一去永不回? ———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与公司登记之撤销》，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48 期 ( 2010 年) ，第78 页。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 1724 号民事判决、94 年度台上字第 1821 号民事判决。
关于无召集权人所召集股东会决议之效力，有认为应解为决议无效者。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0 年度台上字第 2235 号

判决。反之，亦有认为应解为决议不成立者。参见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5 年度上字第 119 号判决。另参见刘连煜:

《现代公司法》，2009 年自版，第 347 页; 前引⑤王泰铨书，第 459 页。
关于不足法定出席定足数而作成之股东会决议，应解为决议不成立。盖股东会之决议，乃二人以上当事人基于平行与协同之意思

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为，如法律规定其决议必须有一定数额以上股份之股东出席时，此一定数额以上股份之股东出席，

即为该法律行为成立之要件。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65 年度台上字第 1374 号判决、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44 号民事判决。
参见王志诚: 《董事会决议瑕疵之效力》，载《法学讲座》第 32 期 ( 2005 年) ，第 69 页。
参见台湾地区“经济部”民国 92 年 8 月 19 日经商字第 09202171850 号函: “按‘公司法’第 205 条第 1 项规定: ‘董事会开会

时，董事应亲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订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不在此限’，据此，章程未订有董事出席董事会之代理者，则董事

委托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会对公司不生效力。至董事会之决议是否有效，允属司法机关认事用法范畴，如有争议，可循司法途

径解决。”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8 年度台上字第 2863 号民事判决: “股东对于会议之事项，有自身利害关系致有害于公司利益之

虞时，不得加入表决，并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其表决权。‘公司法’第 178 条定有明文。此项规定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之

决议准用之，同法第 206 条第 2 项亦有明文。上开规定系属强行规定，故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会之决议，违背上开规定而

为决议，其决议方法即属同法第 189 条所称之决议方法违反法令，而得依该条规定诉请法院撤销其决议。至董事会违背上开

规定而为决议，‘公司法’并未如第 189 条规定得予撤销，自应解为该部分之决议无效，且不必以诉讼方式主张之。”



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时，并无规定准用 “公司法”第 189 条规定得诉请法院撤销，自难作同一解

释，瑏瑣依台湾地区学界通说及 “经济部”之解释，皆认董事会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

时，其决议应不生效力。瑏瑤另依司法实务的见解，亦认为董事会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

程时，其决议应无效。瑏瑥

再者，依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193 条第 1 项规定: “董事执行业务，应依法令、章程及股东

会之决议。”故董事会之决议如违反法令、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其决议内容即有瑕疵。一旦董事会

决议的内容违法，依台湾地区学界通说及司法实务的见解，皆认董事会的决议应属当然无效。瑏瑦

最后，所谓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性质上应指其决议自始不存在而言。依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见

解，则认为由不具董事身份的人所非法组成董事会而作成决议，自非属于董事会的决议。瑏瑧

总而言之，基于董事会与股东会在功能上的差异性，董事会决议如有瑕疵时，不论董事会决议

瑏瑣 参见“经济部”民国 88 年 4 月 28 日商字第 88208460 号函: “三、‘按董事会会议有程序上或内容上之瑕疵时，其效力如何，

依学者通说及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65 年法律座谈会之结论，咸认均属无效，惟因“公司法”就此部分并无如股东会会议决议得

撤销或无效之明文规定 ( 第 189 条及第 191 条) ，如有争议，宜循司法途径解决。’前经本部 81 年 4 月 20 日商 205876 号函释

在案。是以董事会尚无类推适用‘公司法’第 189 条或股东会假决议相关之规定。”另参见“经济部”民国 81 年 4 月 20 日商

字第 205876 号函: “按董事会会议有程序上或内容上之瑕疵时，其效力如何，依学者通说及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65 年法律座谈

会之结论，咸认均属无效，惟因‘公司法’就此部分并无如股东会会议得撤销或无效之明文规定 ( 第 189 条及第 191 条) ，

如有争议，宜请循司法途径解决。”

瑏瑤 参见“经济部”民国 80 年 6 月 12 日商字第 214490 号函: “二、按董事长请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依‘公司法’第 208

条第 3 项规定，得由董事会指定董事代理之。但董事长辞职后，其职权消灭，其代理权限亦随同消灭。故董事长辞职后，应

迅依‘公司法’第 208 条第 1 项第 2 项规定补选董事长，在董事长未及补选出前，得类推适用‘公司法’第 208 条第 3 项规

定由副董事长，无副董事长者由常务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暂时执行董事长职务，以利改选董事长会议之召开。至于互推之方

式，‘公司法’并无明文规定，如由常务董事或董事以集会方式推选自属可行，其出席及决议方法，可准照同条第 4 项或第

206 条第 1 项规定，以半数以上常务董事或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过半数之决议行之 ( 本部 64． 3． 26． 商 06566 号函意旨参照

如附件复印件) ，而通知集会方式，由任何董事发集会通知，似无不可。三、查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诉系形成之诉，以法律有明

文规定者为限，‘公司法’对董事会之召集程序或其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时，并无规定准用第 189 条规定得诉请法院撤

销，自难作同一解释。依学者通说认董事会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时，其决议应不生效力。”

瑏瑥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 925 号民事判决: “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会，系有决定公司业务执行权限之

执行机关，其权限之行使应以会议之形式为之，‘公司法’第 203 条至第 207 条分别规定董事会召集之相关程序及决议方法，

其目的即在使公司全体董事能经由参与会议，互换意见，集思广益，以正确议决公司业务执行之事项; 关于董事会之召集程

序有瑕疵时，该董事会之效力如何，‘公司法’虽未明文规定，惟董事会为公司之权力中枢，为充分确认权力之合法、合理

运作，及其决定之内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东之权益，应严格要求董事会之召集程序、决议内容均须符合法律之规定，如有

违反，应认为当然无效。”

瑏瑦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1 年度台上字第 1560 号民事判决: “股东对于会议之事项，有自身利害关系致有害于公司利益之

虞时，不得加表决，并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其表决权，为修正前‘公司法’第 178 条所明定。此项规定于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之决议准用之，同法第 206 条第 2 项亦有明文。若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会违背上开强行规定而为决议，自属无效。再按

经理人与公司间为委任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又委任契约之成立，非以受任人受有报酬为要件。是受任人倘主张其得请求报

酬者，即应就此有利之事实负举证之责。另称薪资者，乃指受薪人于一定期间因继续服劳务或处理事务而受领之经常性给与。

而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人之委任、解任及报酬，依修正前‘公司法’第 29 条第 2 项规定，须有董事过半数同意定之，故董事议

决任何公司法上规定之公司业务事项，必系在董事会中，依法定程序由董事长召集，于开会前载明召集事由通知董事，于开

会时就其议事作成议事录，始符法律规定，苟未经此项程序作成董事会之意思决定，即不能认系依公司法之程序而为。准此，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过半数同意委任经理人并给付薪资以执行公司业务者，当然应循此相同程序为之，方属合法有效。”另参见

“最高法院”88 年度台上字第 2863 号民事判决。

瑏瑧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7 年度台上字第 433 号民事判决: “‘公司法’第 194 条所定董事会决议，为公司登记业务范围以

外之行为或为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之行为时，得由继续一年以上持有股份之股东请求董事会停止其行为之‘股东制止请求

权’，必以董事会之组成为合法，且其所作成之决议有违反法令或章程等情形为其前提。倘由不具董事身份之人所非法组成董

事会而作成决议，自非属于董事会之决议，即不生股东行使制止请求权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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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违法或实质内容违法，其法律效果是否应类推适用股东会决议瑕疵的相关规定，非无疑

义。瑏瑨 申言之，董事会的决议如有决议程序或实质内容的瑕疵，其决议究为得撤销、无效或不成

立，台湾地区《公司法》虽未明文规定，但依学界通说，则认为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决议方法或

决议内容如有违反法令或章程时，其决议应属当然无效，任何人于任何时候均得主张其为无效。瑏瑩

盖董事会为公司的权力中枢，为充分确认权力的合法、合理运作，及其决定的内容最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权益，应严格要求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决议方法及决议内容均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至于如

未召集董事会或无决议的事实，而在议事录为虚构的开会或决议纪录，其决议自始不成立，亦不生

任何效力，其与决议的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者无效迥然不同。瑐瑠

三、台湾地区未经股东会合法决议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

若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人，就应经股东会决议的事项，竟在未经股东会合法决议的情况下，以

公司名义对外为法律行为，则该法律行为的效力为何，观诸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见解，早期主要采

取绝对无效说，晚近则在相对无效说与无权代理说 ( 效力未定说) 间摇摆不定。

( 一) 绝对无效说

按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各款所规定的事项，属于公司营业政策的重大变更，

应经股东会的特别决议通过，若公司的董事长未经股东会的合法决议，而以公司名义与他人进行法

律行为时，依绝对无效说的见解，该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如代表性判决: 1． 台湾地区“最高

法院”69 年度台上字第 3362 号民事判决: “公司为‘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所列各款之行为时，

应得该条项所列一定股东之同意。否则该行为不发生效力。”2． 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80 年度台

上字第 434 号民事判决: “公司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股东出席之股东会，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又股东会之召集，应于二十日

前 ( 常会) 或十日前 ( 临时会) 通知各股东，通知及公告应载明召集事由，‘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款、第 172 条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分别定有明文。公司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

财产，如未依前开法律规定为之，自不生效力。”3． 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 1893

号民事判决: “公司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股

东出席之股东会，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款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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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瑐瑠

参见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1 年度重上字第 138 号民事判决: “董事会决议瑕疵其法律效果如何，‘公司法’并无明文规定，然按

股东与董事会相较，股东会为公司之意思机关，非经常性之集会，而董事会则为公司之执行机关，须机动因应各种情况变化，

必要时须经常集会，才能有效执行公司事务，二者功能不同、性质相异。是若谓‘公司法’第 189 条、第 191 条关于股东会

决议违法之法律效果规定得类推适用于董事会决议，有如下不妥之处: ( 1 ) 如认为董事会决议程序违法得撤销，而非无效，

因经法院判决撤销前，该决议并非无效，经法院撤销判决确定后，则溯及于决议时失其效力，决议之法律效果长久不确定，

对公司业务之执行重大不利。( 2) 诉请法院撤销决议程序复杂，有权提起撤销之诉者或因此而怠于起诉，违法者有鉴于此，

可能故意违法，造成既成事实，遂因此图得不法利益，显不妥当。准此，董事会决议不论程序违法或实质内容违法，衡诸前

述董事会之性质，盖董事会系全体董事于会议时经交换意见，详加讨论后，决定公司业务执行方针，故依设定董事会制度之

意旨以观，应认该决议当然无效 ( 参见本院 65 年法律座谈会决议) ，不论何人、于何时均得主张其无效，不仅于诉讼上主张，

亦得为抗辩，且必要时得提起确认之诉，确认该董事会之决议无效。又前揭‘公司法’第 178 条所谓利害关系，立法目的乃

考虑股东或董事对会议事项既有利害关系，若允许行使表决权参与表决，恐其困于个人利益而害及公司利益，且该规定属强

行规定。至于何谓利害关系，包括得由该决议该股东或董事得特别取得权利、免除义务，或丧失权利、负担义务者，且有害

于公司利益而言。故若有自身利害关系之董事参与决议，则该董事会决议显有瑕疵，因违反此强行规定，该有瑕疵之决议自

属无效 (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8 年度台上字第 2863 号判决意旨参照) 。”
参见柯芳枝: 《公司法论》 ( 下) ，三民书局 2003 年版，第 338—339 页; 前引⑤王文宇书，第 343 页; 前引⑤王泰铨书，第

507—508 页。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 1878 号民事判决。



文。倘系争房屋确属上诉人之主要财产，而郑文凯代表上诉人订定系争房屋买卖契约，及同意涂销

地上权设定登记，未经股东会上揭特别决议，对上诉人即不生效力。”4．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中

分院 95 年度重上字第 14 号民事判决: “综上所述，系争财产为上诉人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财产，

上诉人出售系争财产，因未依‘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之股东会特别决议以及

第 172 条之通知及公告规定，系争买卖契约对上诉人自不生效力。”
( 二) 无权代理说

依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 2014 号判例: “代表与代理固不相同，惟关于公司

机关之代表行为，解释上应类推适用关于代理之规定，故无代表权人代表公司所为之法律行为，若

经公司承认，即对于公司发生效力。”因此，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若未经股东会合法决议的授

权，而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法律行为时，系属于无权代表的行为，应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兹举

三个采取无权代理说的代表性判决，以供参考: 1．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6 年度重上更

( 一) 字第 32 号民事判决: “董事长未经股东会特别决议，而代表公司缔结关于让与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营业或财产之契约，其效力如何，‘公司法’虽无明文，应类推适用关于无权代理之规定。故

如股东均已授权，自不得再援引‘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款规定主张无权代理。其为无权代

理之情形，参酌‘民法’第 170 条第 1 项规定之意旨，自亦得予以追认，依此而言，违反 ‘公司

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款之情形所为之法律行为，并非当然无效。”2． 台湾地区桃园地方法院

96 年度诉字第 1123 号民事判决: “经营权租赁契约签订时，是否确得公司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通

过，应由权利主张者，负举证责任。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未经股东会同意与他人签订经营权租赁契

约，应就其无权代理之行为自负责任。”3．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 1981 号民事判

决: “‘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款规定，公司为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应有代

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出席之股东会，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本件董

事长代表公司关于出售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依该款之规定，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股东出席股东会，且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如董事长未经股东会上揭特

别决议，而代表公司为关于出售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之行为，其效力如何，‘公司法’虽

无明文，惟参酌‘民法’第 170 条第 1 项所定: 无代理权人以代理人之名义所为之法律行为，非

经本人承认，对于本人，不生效力之规定，应认董事长代表公司所为上开行为，非经公司股东会之

特别决议，对于公司不生效力。既系不生效力之行为，自得因事后承认而溯及于行为时发生

效力。”
( 三) 相对无效说

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未经股东会合法决议的授权，而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法律行为时，依相

对无效说的见解，则认为应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观点，保护善意的交易第三人。因此，当交易相对

人为善意时，公司不得主张董事长的无权代表行为无效。兹举两个采取相对无效说的代表性判决，

以供参考: 1．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 2216 号民事判决: “公司为让与全部或主要

部分营业或财产之行为，因涉及公司重要营业政策之变更，基于保护公司股东之立场，须先经董事

会以特别决议 (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决议) 向股东会提出议案 ( ‘公司法’

第 185 条第 5 项) 。并于股东会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载明其事由 ( ‘公司法’第 185 条第 4 项) ，不得

以临时动议提出 ( ‘公司法’第 172 条第 5 项) 并经股东会以特别决议 ( 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出席，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 通过后始得实行。是以公司未经股东会

上开特别决议通过即为主要财产之处分，系属无效之行为，惟受让之相对人难以从外观得知其所受

让者是否为公司营业之主要部分或全部，如相对人于受让时系属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无效对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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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之相对人，用策交易安全。”瑐瑡 2．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564 号民事判决: “公

司为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营业或财产之行为，因涉及公司重要营业政策之变更，基于保护公司股东

立场，须依‘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经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后始得实行，若未经股东会特别

决议通过即为主要财产之处分，系属无效之行为，惟受让之相对人因难以从外观得知其所受让者是

否为公司营业之主要部分或全部，如相对人于受让时系属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无效对抗该善意之

相对人。”
( 四) 评释

若采绝对无效说，主要是从确保股东权益及公司利益的观点出发，而完全未考虑公司与他人所

为重大商事交易的性质，应注意交易安全的保障。因此，台湾地区早期虽有不少法院判决采此立

场，但近年来已不再采用。

若采无权代表说，由于目前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 “民法”第 169 条关于表见代

理的规定，仅意定代理始有适用，并不适用于代表，瑐瑢 善意相对人恐无法主张类推适用于表见代

表，借以要求公司对于董事长的无权代表行为负授权人的责任。申言之，依 “民法”第 169 条关

于由自己的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与他人者，对于第三人应负授权人责任的规定，乃指该行为确系出

于本人合法有效的意思所表示者，始有其适用，股东会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意思机关，股东会如

未合法决定出让其全部或主要部分的营业、财产，该公司的执行机关即董事会所表示以代理权授与

其总经理代理该公司与第三人就该项营业、财产订立买卖契约的行为，即难认系该公司的行为，该

公司殊无应负授权人责任之理。瑐瑣 因此，若采取无权代理说，是否追认董事长未经股东会合法决议

所为的法律行为，其选择权系操诸于公司手中，而可能发生公司将视该交易结果是否有利于公司再

“见机行事”的投机情事。瑐瑤 应注意者，固然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79 年度台上字第 2012 号判例

认为表见代理于代表或法定代理并无适用余地，但有无类推适用的可能，仍有商议的空间。

笔者认为，公司股东会的决议有瑕疵，因可能构成决议得撤销、无效或不成立的效果，则公司

代表人如依其决议对外执行业务时，其法律行为的效力为何，“公司法”未设有明文，诚难以一概

而论，似宜委诸于法院依具体个案的情况判定之。

首先，若股东会的决议事项业经办理公司登记，则与公司代表人为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因信赖

其公司登记事项的外观，自应予保护，公司不得以股东会决议经撤销、无效或不成立对抗之，宜采

取相对无效说。应注意者，若股东会决议遭法院判决撤销时，有学者认为，如公司的行为不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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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 1146 号民事判决: “查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为甲○○ ( 董事长) 、任林敏珍、卢林

明美 ( 以上二人为董事) 、谢婉容 ( 监察人) 、吴定国 ( 总经理) 、江添栏 ( 职员) 、林思焉等七人。其中甲○○与谢婉容为

夫妻，林思焉为其等之女，尚在美国就学，其等三人合计持有被上诉人公司 99． 4% 之股份。而任林敏珍、卢林明美为甲○○
之大姊、二姊，与江添栏等人并未参与被上诉人公司事务，且将印章授权公司全权处理，有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表、刑事

判决书为凭 ( 一审卷第 27、28、75—80 页) 。又上诉人法定代理人乙○○由银行人员陪同，到被上诉人公司看厂房两次时，

系由股东兼副总经理吴定国带领参观、解说仪器设备，并说明因被上诉人公司要迁到大陆，欲出售厂房，价格部分须由谢婉

容处理等情，亦经中介人升逸公司负责人陈升辉证明属实 ( 原审卷 160 页反面、161 页) 。似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公司实属

甲○○所有之一人公司，其他股东完全授权甲○○处理所有事务，及副总经理吴定国知悉公司拟迁厂大陆，欲出售厂房等情，

尚非纯属无稽。而按‘公司法’第 185 条规定之目的，既在保护少数股东之权益，则倘被上诉人实质上为甲○○所有之一人

公司，其他股东又均在公司留存印章供甲○○使用，而于甲○○同意出售及授权下，由谢婉容代理与上诉人签订之系争买卖

契约，纵未召集股东会为特别决议，是否仍对被上诉人公司不生效力? 即非无推求余地。”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9 年度台上字第 2012 号判例: “‘民法’第 169 条关于表见代理之规定，惟意定代理始有适用，

若代表或法定代理则无适用该规定余地。”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7 年度台上字第 1918 号民事判决。
参见黄铭杰: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之权限及未经股东会决议所为代表行为之效力——— “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一

六号判决评析》，载《月旦法学杂志》第 169 期 ( 2009 年) ，第 266 页。



会决议为有效要件者，即使决议因撤销而溯及无效，其行为的效力不因此受影响。反之，公司的行

为若以股东会决议为成立要件或有效要件，且其履行与交易相对人的权益有关者，如合并、分割或

‘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所规定的营业变更行为等，为维护交易安全，应依照公司对于代表权的

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法理 ( ‘公司法’第 58 条、第 108 条第 4 项、第 115 条、第 208 条第

5 项) ，以保护交易相对人。瑐瑥 笔者认为，如股东会决议有得撤销的事由，因在法院尚未判决确定

前，该决议仍为有效，瑐瑦 对于信赖股东会决议外观而为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应从外观优越原则的法

理出发，类推适用‘公司法’第 208 条第 5 项准用第 57 条及第 58 条等规定，解为公司不得以其股

东会决议经声请撤销对抗之，以保护交易安全。瑐瑧 亦即，应采相对无效说的见解，较为妥适。

再者，股东会决议若有不成立、无效的原因，或者决议已撤销，因股东会决议自始不存在、无

效或溯及无效，似应从利益衡量的观点，依具体个案解释公司代表人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亦即，

应综合考虑法律规定应经股东会决议的规范目的 ( 保护公司或股东的利益) 、交易安全、法律关系

的安定性等因素，以解释其法律效力。瑐瑨 观诸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514 号民事判决的

见解: “‘公司法’第 185 条第 1 项第 2 款所谓让与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系指该部分营业或财

产之转让，足以影响公司所营事业之不能成就者而言 ( “最高法院”81 年度台上字第 2696 号裁判

参照) ，是所谓公司让与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未经股东会特别决议，即不生效力，应系指该部

分营业或财产之转让，足以影响公司所营事业之不能成就者而言，以兼顾公司股东权益之保障及交

易安全之维护。经查，上诉人股东会既决议授权董事会以出租方式充分运用公司 ‘闲置资产’，可

见系争房地之出售，并未足以影响上诉人所营事业之不能成就，揆诸上开说明，自难认上诉人未经

股东会特别决议，就系争房地所签订之买卖契约不生效力。”即对于未经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所为

的出售公司主要部分财产 ( 房地) 的行为，衡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交易安全等因素，而认为该主

要部分财产 ( 房地) 的买卖契约，仍为有效。

应注意者，若依利益衡量的观点，因相对人并非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公司代表人所为法律行

为的效力应属无效时，诚信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禁反言原则的运用，以适度发挥利益调和的

功能，避免过度损及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四、台湾地区未经董事会合法决议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

代表公司之董事长，关于公司营业上一切事务，虽有办理之权，但若非公司营业上之事务，即

无台湾‘公司法’第 208 条第 5 项准用第 57 条规定的适用。若董事长未经董事会的合法授权或逾

越权限而代表公司为法律行为时，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系依具体个案定其效力，分别有绝对无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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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参见柯芳枝: 《公司法论》 ( 上) ，三民书局 2003 年版，第 278 页。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67 年度台上字第 2561 号判例: “公司股东会之召集程序，或其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时，股东

得自决议之日起一个月内，诉请法院撤销其决议，‘公司法’第 189 条定有明文，该项决议在未撤销前，仍非无效，此与‘公司

法’第 191 条规定‘股东会决议之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者无效’不同。”另参见“经济部”民国 70 年 7 月 15 日经商字第 28787
号函: “二、本案经洽准‘法务部’七○、七、六法70 律8442 号函复意见: ‘查公司股东会之召集程序或其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

章程者，在股东未依“公司法”第189 条之规定声请法院撤销其决议前，其决议仍有效力 ( 28 年上字第1911 号及63 年台上字第

965 号判例参照) 。故其决议事项已提出申请登记者，纵遇有利害关系人以已诉请法院撤销其决议为由，请求暂缓核准其登记，

而在法院尚未撤销其决议前，主管机关似仍应准其登记。’三、嗣后，凡遇此类案件除依法审核外，应依照法务部之意见办理。”
参见王志诚: 《公司法上交易安全之保护法制》，载《全国律师》2004 年第 11 期，第 43 页。
参见 ［日］ 永井和之: 《会社法》，有斐阁 2001 年版，第 187 页; 前引瑐瑧，第 43 页。应注意者，亦有认为应以公司规模及情

节而做考虑。若为一般未公开发行的中小型公司，由于信息不透明，应以交易安全为主要考虑。如为公开发行公司，因其股

东人数较多，则以多数股东权益与交易安全的利弊去做考虑。参见杜怡静: 《未经股东会决议之董事长行为的效力———最高院

98 年台上 1981 ( 高院台南分院 96 重上更 11) 》，载《台湾法学杂志》第 178 期 ( 2011 年) ，第 202—203 页。



无权代理说及相对无效说等见解，晚近则大多采取无权代理说与相对无效说的见解。
( 一) 绝对无效说

就公司发行新股时，若未经董事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议决，因发行新股属董事会的专属权利

( ‘公司法’第 266 条) ，必须经董事会特别决议通过，否则不得任意发行新股。若公司未召开董事

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发行新股，公司基于该决议所为发行新股即无依据，则认股人据以完成的认股行

为，是否有效，在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上曾有重大争议。其中大华观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不成立所为新股发行的争议，瑐瑩 尤为台湾地区学界所瞩目。瑑瑠 兹举出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更

( 三) 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的关键理由: “按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授权资本制特质，将公司发行新股之

事务专责由董事会决定，以便适时筹措公司营运资金，故应由董事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议决之，违反

此特别决议者，其决议应属无效，已如前述。本件大华公司为增减资发行新股，纵然已经股东临时

会决议通过，因法律无例外规定，发行新股既属董事会之专属权利，自仍须经董事会特别决议。不

得任意增资发行新股。是以大华公司于 85 年 12 月 10 日、86 年 1 月 6 日既未召开董事会特别决议

发行新股，则大华公司嗣基于该决议所为发行新股即无所据，双方据以完成为认股行为，自无所依

凭，原应属无效。”

应注意者，该判决虽认为董事会未实际召开，所为发行新股行为无效，但试图找出理论基础，

以阻止认股人破坏公司现行资本结构而侵害他人长期形成的信赖。依其见解: “按 ‘民法’第 148

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该所称权利之行使是否以损

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权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与他人及国家社会因其权利行使所受

之损失，比较衡量以定之。倘其权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极少而他人及国家社会所受之损失甚大

者，非不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此乃权利社会化之基本内涵所必然之解释。本件上诉人曾

因系争董事会决议增资后，依增资后之新股东结构当选董事，由被上诉人当选为董事长，上诉人、

被上诉人自 86 年至 92 年 7 年来复各领取大华公司高达 400 余万元之董事酬劳。是依上诉人参与系

争增资认股过程，并历经多年行使增资股东权之情形，其知悉大华公司增资案认股之情形甚明。是

以上诉人就系争董事会未召开事实理应知悉甚稔，征诸大华公司董事均是父子、兄弟妹 ( 嫂) 至

亲，就大华公司家族事业，是否增资更生，均已有共识，大华公司究有无召开系争董事会，该增资

决议是否有瑕疵，上诉人于斯时既已知情，进而参与其事，讵上诉人于享有增资利益如董事报酬、

大华公司因增资得免破产命运，进而继续经营迄今，且嗣经多年经营而有所获利之情事下，7 年后

即大华公司监察人拟召开股东会改选董事时，始争执系争董事会决议不存在，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所

增资股东权均不存在，不仅影响增资后各股东权利变动情形，进而影响嗣后大华公司股东会召集程

序是否有瑕疵问题，造成大华公司营运、股东法律关系处于不安之状态，并背负抽还股本义务，撼

动既有长期已形成之法律秩序，亦损及增资认股利安公司投资认股之安定性，有碍交易安全。上诉

人提起本件诉讼，藉词以多年前之董事会增资决议不存在或无效，否认该次因增资而取得多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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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本案先后历经台湾地区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诉字第 370 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2 年度上字第 1121 号民事判决、台

湾地区“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 761 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更 ( 一) 字第 86 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 2018 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更 ( 二) 字第 173 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最高

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 795 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更 ( 三) 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及台湾地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190 号民事判决，最后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更 ( 三) 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终经“最高法院”99 年度

台上字第 2190 号民事判决裁定驳回上诉后确定。
关于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更 ( 三) 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的评论，参见王志诚: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九十八年上更 ( 三)

字第六二号民事裁判—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所为新股发行之效力》，载《月旦裁判时报》第 9 期 ( 2011 年) ，第 92—99 页; 曾

宛如: 《违法发行新股之效力: 自董事会决议瑕疵论之》，载《月旦裁判时报》第 9 期 ( 2011 年) ，第 100—108 页。



之股东之增资股份存在，间接使上诉人持股比例增加，将使其他加入认股之股东无法享受利益，遭

受非其所能预测之损害，明显违反公平正义原则，既不符禁反言原则，更有背于诚信，揆诸前开说

明，乃属权利滥用，为维持大华公司既存法律秩序，上诉人诉请确认系争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无

效，并据以确认双方因增资所为附表认股之股东权不存在，均为无理由，不应准许。”且应以诚信

原则及权利滥用原则为依据，借以发挥控制法律关系安定性免遭破坏。

( 二) 无权代理说

依前述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 2014 号判例的见解，公司机关之代表行为，解

释上应类推适用关于代理之规定。因此，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未经董事会合法决议的授权，而

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法律行为时，可解为无权代表的行为，应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兹举两个代

表性判决，以供参考: 1． 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76 年度台上字第 1866 号民事判决: “‘公司法’

第 208 条第 3 项虽规定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但仅关于公司营业上之事务有办理之权，若有所代表

者非公司营业上之事务，本不在代表权范围之内，此项无权限之行为，不问第三人是否善意，非经

公司承认，不能对于公司发生效力。”2． 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 2430 号民事判

决: “‘公司法’第 208 条第 3 项虽规定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但依同条第 5 项准用同法第 57 条之

规定，仅关于公司营业上之事务有办理之权，若其所代表者非公司营业上之事务，则不在代表权范

围之内，此项无权限之行为，不问第三人是否善意，非经公司承认，不能对于公司发生效力。查原

审认定上诉人由黄崇喜代表向被上诉人借款，系因各代理点收取货款之期间过长，而将该借款充作

应收账款，以美化财务报表，倘非属关于公司营业上之事务，依上说明，能否仅因黄崇喜为上诉人

之董事长即谓此借款行为之效力及于上诉人，已非无疑。纵该借款行为系关于公司营业上之事务，

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所为交易行为，其有无经董事会决议对于交易对象而言，与公

司对于董事长代表权之限制无异，为保障交易之安全，参酌‘公司法’第 58 条规定，亦于被上诉

人为善意时，上诉人始不得以未经董事会决议为由，否认其效力。是黄崇喜若未经上诉人董事会决

议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是否善意，自应厘清。”

( 三) 相对无效说

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未经董事会合法决议的授权，而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法律行为时，依相

对无效说的见解，则认为应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观点，保护善意的交易第三人，公司不得主张董事

长的无权代表行为无效。兹举四个代表性判决，以供参考: 1．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1 年

度重上字第 112 号民事判决: “参照‘民法’第 71 条后段可知法律行为违反强制规定并非一律无

效，判断行为是否无效，应综合法规意旨、法益种类、交易安全、其所禁止者系针对双方当事人或

一方当事人等加以认定。又‘公司法’第 267 条第 3 项规定虽为强制规定，惟此并非使非原股东

以外第三人认购新股法律行为无效，始能保护交易安全，俾利股份有限公司借由发行新股方式募集

资金之规定。至于原股东新股认购权之保护，股东可在发行新股完毕前，对董事会行使 ‘公司法’

第 194 条之股东制止请求权。若已发行完毕，股东则得就其股份遭稀释之损害请求违法董事连带负

赔偿责任。”2．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 2511 号民事判决: “依 ‘公司法’第 208

条第 3 项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长对内为股东会、董事会及常务董事会主席，对外代表公司。

虽同法第 202 条规定: ‘公司业务之执行，除本法或章程规定应由股东会决议之事项外，均应由董

事会决议行之’，第 206 条第 1 项规定: ‘董事会之决议，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有过半数董事之

出席，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行之’，惟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会系定期举行，其内部如何授权董事

长执行公司之业务、董事长对外所为之特定交易行为有无经董事会决议及其决议有无瑕疵等，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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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对人从外观即可得知; 而公司内部就董事会与董事长职权范围之划分，对于交易对象而言，

与公司对于董事长代表权之限制无异，为保障交易之安全，宜参酌 ‘公司法’第 57 条、第 58 条

之规定，认董事长代表公司所为之交易行为，于交易相对人为善意时，公司不得仅因未经董事会决

议或其决议有瑕疵，即否认其效力。”3． 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68 号民事判

决: “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对外执行业务时，依‘公司法’第 202 条、第 206 条规定，固应依章程

或董事会决议等行之，然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会系定期举行，其内部如何授权董事长执行公司之业

务、董事长对外所为之特定交易行为有无经董事会决议及其决议有无瑕疵等，均非交易相对人从外

观即可得知; 而公司内部就董事会与董事长职权范围之划分，就交易对象言，与公司对于董事长代

表权之限制无异，为保障交易安全，自应参酌同法第 57 条、第 58 条之规定，认董事长代表公司所

为交易行为，于交易相对人为善意时，公司不得仅因未经董事会决议或其决议有瑕疵，即径否认其

效力。”4．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81 号民事判决: “按‘公司法’第 267 条第

3 项规定系属强制规定，于公司发行新股时，应依原有股份比例尽先分认，其乃为防止原股东之股

权被稀释，而影响其基于股份所享有之权利，惟为保护交易安全，非谓原股东以外第三人认购新股

之法律行为即为无效。又原股东可于发行新股完毕前对董事会行使股东制止请求权，若股份已发行

完毕，原股东亦得就其股份被稀释之损害请求董事会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 四) 评释

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对于董事长未经董事会的合法授权或逾越权限而代表公司所为的法律行为，

早期虽有采取绝对无效说的见解，但近年来则在无权代理说与相对无效说间摇摆不定，尚未形成统

一见解，实亦彰显法院处理本项争议的困难性。

笔者认为，鉴于董事会的决议瑕疵，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及学界通说皆认为构成自始无效，故应

从利益衡量的观点，依具体个案解释公司代表人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例如董事长如基于无效的董

事会决议而与善意第三人为交易时，因董事会的决议，仅为业务执行机关业务执行的方法，形成意

思决定的法律程序，故为保护交易安全应类推 “民法”第 169 条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依相对人

是否善意，以判定公司是否应负授权人的责任。瑑瑡 相对地，如董事长依无效的董事会决议决定经理

人薪资，因仅属公司人事业务的执行，无关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应解为无效。瑑瑢

应注意者，即使依利益衡量的观点，因相对人并非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公司代表人所为法律

行为的效力应属无效时，仍可透过诚信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禁反言原则的运用，禁止当事人

滥用权利或出尔反尔，以适度发挥利益调和的功能，避免过度损及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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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志诚: 《董事长代表权之范围及限制》，载《台湾法学杂志》第 197 期 ( 2012 年) ，第 129 页。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1 年度台上字第 1432 号民事判决: “按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人之委任、解任及报酬，须有董事过半数

同意，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29 条第 2 项第 3 款定有明文。准此，若未依此规定为之，自不生公司法上经理人

委任、解任及约定报酬之效力。观诸永○公司设立以来之董事会议事录，有关总经理报酬之调整，均曾依‘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提请董事会决议通过，却未见被上诉人任职总经理之报酬完成此项法定程序，则有关被上诉人受任为永○公司总经理之

报酬部分，既未经董事会同意，揆诸首揭说明，对永○公司是否可发生效力? 即非无疑。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对外固代表公

司，然于执行业务时，应以董事会决议行之，此项决议，除‘公司法’另有规定外，应有过半数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过半数

之同意行之，其设常务董事者，于董事会休会而以集会方式经常执行董事会职权时，亦同，此观‘公司法’第 208 条第 3 项、第

4 项、第 202 条、第 206 条第 1 项等规定即明，足见公司董事长之执行业务，非其独自一人所得全权决定。是有关被上诉人于 87
年 7 月 24 日所提出之发放 86 年度营运绩效奖金签呈，纵经原董事长金○原签名同意，且经金○原证明属实，惟上诉人始终否认

永○公司董事会曾就此讨论及决议通过，并抗辩对公司不生效力等语，而被上诉人就此利己之事实，似未举证以实其说，则该纸

签呈所载，对永○公司是否仍生效力? 可否作为核发年终绩效奖金之依据? 原审未加审认，疏未叙明上诉人此项抗辩何以不足采

之理由，即有判决不备理由之违法。”另“最高法院”91 年度台上字第 1560 号民事判决，亦采类似见解。



五、台湾地区实践经验的启发

公司代表人对外所为的法律行为，若性质上非在其职权范围内，而必须事先经股东会或董事会

的决议通过者，一旦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决议方法、决议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或者决议

不成立时，即会造成其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发生效力的争议。特别是当相对人究竟为善意或恶

意，应否差异化认定当事人间所形成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向来是司法实务的艰难课题。基本上，

依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则有绝对无效说、无权代理说及相对无效说的争议，并未形成统一见解，而

依个案具体情形，分别决定其效力。从某个角度而言，实际上是斟酌具体个案的情节差异，而进行

一定程度的利益衡量，以追求法律适用的妥当性，确保个案处理的公平正义，实正可呼应笔者所主

张的利益衡量说。
反观《民法总则》第 85 条虽明定法人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因权力机构或执行

机构所作出决议遭法院判决撤销或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而受影响，显然是采取相对无效说，明确建立

判断基准。问题在于，若法人的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所作出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决

议无效，或者决议不成立时，而相对人为善意时，仍无法直接从《民法总则》第 85 条规定得出营

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应受影响的解释结论。因此，台湾地区司法实

务的见解及笔者所主张的利益衡量说，实具学术及实用的参考价值。应注意者，若依利益衡量的观

点，因相对人并非善意，而认定公司代表人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属无效时，仍可透过诚信原则、
权利滥用禁止原则、禁反言原则的运用，禁止当事人滥用权利或出尔反尔，以适度发挥利益调和的

功能。

The Validity of Juristic Act of Legal Person without Legitimate Ｒesolu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Judicial Practice in Taiwan Area of China

WANG Zhi － cheng

Abstract: Article 85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regulates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ourt for the organ of authority and the executive body of a profit － making entity vio-
lating the laws or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Article 170 formul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erson who per-
form the task for the legal person or illegal organization． But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application of the two
rules still has gap in law，which involves the content of the resolution of a power institution or an executive
body contrary to the act of the decree，the act of non －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olution and the executive per-
sonnel’s act beyond privilege，as well as the absence of a reasonable answer to a kind opposite party． By
sorting out the disputes in the courts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Taiwan in our country about the validity of
the legal action of the legal person of the company without the shareholders’meeting or the board’s legal
decision，and analyzing the legal basis and reasons of the doctrine of absolute invalidity，relative invalidity
and unauthorized agency and so on，the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interest measurement theory on them．
When faced with related cases，in order to explain the validity of legal actions and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case handling，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normative purpose，transaction
security，stability of legal relations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needed to be decid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Key words: legal person the act of resolution legal act absolute invalidity relative in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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